
1

附件 2

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》修订说明

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落实党

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按照《2024—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》

（国发〔2024〕12 号）有关要求，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

转型新机制，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管理，建立

重大项目节能审查权限动态调整机制，加强节能审查事中事后监

管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研究修订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

能审查办法》，起草形成了征求意见稿。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有关背景

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是提高新上项目能源利用效率、从

源头减少能源浪费的一项重要制度，是项目开工建设、竣工验收和

运营管理的重要依据。节能审查制度建立实施以来，在提高新上项

目能效水平、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、推动产业结

构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

展。

当前，节能降碳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，需要更好发挥节能审

查制度对产业转型升级、支撑全社会节能降碳的重要作用，建立能

耗 双 控 向 碳 排 放 双 控 全 面 转 型 新 机 制 。 近 期 ， 国 务 院 印 发

《2024—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》（国发〔2024〕12 号），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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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“严格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”“建立重大项目节能审查

权限动态调整机制，研究按机制上收个别重点行业特大型项目节能

审查权限”“将碳排放评价有关要求纳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

查，对项目用能和碳排放情况开展综合评价”。为落实相关要求，

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对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

法》作了修改完善，起草形成了征求意见稿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修订后的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》分为 6 章 33 条，

包括总则、管理职责、节能审查、监督管理、法律责任、附则。主

要修订了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建立节能审查权限动态调整机制。国

家发展改革委建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权限动态调整机制，

结合节能降碳形势、行业发展情况等因素，对节能审查能力不适应

地区的重点行业特大型高耗能项目实施节能审查。明确节能审查应

由地市级及以上节能审查机关负责，禁止将节能审查权限交由不具

备审查能力的行政审批机构。二是加强项目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评价

管理。将项目碳排放情况评价有关要求纳入节能审查范畴，明确节

能审查要对项目能源消费、能效水平及节能措施等情况进行审查，

综合评价项目用能和碳排放情况。进一步完善项目节能报告编制要

求，将项目碳排放总量、单位增加值（产值）碳排放、碳排放结构

等情况纳入节能报告。三是强化节能审查事中事后监管。强化对项

目投入生产、使用前的节能审查验收管理，按照“谁审批、谁验收”

的原则，节能审查验收工作由节能审查机关负责。明确项目未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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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能审查意见、节能报告和节能审查验收报告严重失实等节能审查

违法违规行为具体内容。


